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會歌歌詞徵選活動簡章
1、 宗旨：為提升我國大專校院競技運動風氣，增進運動技術水準，
      發掘優秀運動選手，提倡運動精神與品德，特舉辦本次
      會歌歌詞徵選活動。
二、辦理單位：
    主辦單位：教育部

    承辦單位：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

2、 作品形式：

  (一)歌詞：需使用中文創作，文白不拘，內容可加入外文，但主
        要結構須是中文。並附創作理念，繕寫或繕打於報名表
        (A4紙直式橫書)。
  (二)歌曲：由本會聘請專人為獲選之歌詞譜曲。
  (三)徵選規定：
     1.參選作品必須為作者原創，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權或抄襲他人
       作品。作品如係受託創作、曾經得獎、發表或出版者均不予
       受理。

     2.經本會全大運會歌歌詞評選委員會評選為首獎之作品，將訂
       為全大運歌詞。

四、徵選方式：
  (一)參賽對象：以領有中華民國身分證之國民為參賽對象，每人參
                賽作品至多不得逾二件(得獎作品以乙件為限)。
  (二)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101年3月23日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
                不受理。

  (三)請至本會網站下載報名表(網址：http://www.ctusf.org.tw)
親送(週休二日及例假日除外，每天上午8時00分至下午5時
      30分止)或掛號寄至本會競技組收(地址：10489臺北市中山區
      朱崙街20號12樓)，信封外請註明參加『全大運歌詞徵選』。
五、評審及獎勵方式：
  (一)由本會遴聘委員組成委員會負責評選，評審標準由該委員會開
會決定。

  (二)參選作品中評選出首獎一名頒發獎金30,000元、獎牌乙只及
 獎狀乙紙；優等二名各頒發獎金10,000元及獎狀乙紙。若徵
 選作品水準未達評選標準，該獎項名額得以從缺辦理。
  (三)徵選結果公佈於本會網站(網址：http://www.ctusf.org.tw)
並擇期公開頒獎。

六、附則：
  (一)參賽作品除填寫必須資料外，皆不得作其他任何註記。
  (二)參賽作品請親送或掛號郵寄，作品不論入選與否均不退件。

  (三)參賽之作品，因郵寄或不可抗拒災變造成之損失，主(承)辦單
      位恕不負責。
  (四)凡參加甄選者需簽署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，未附該同意書者
      視同未完成報名，不列入評審。

  (五)參賽作品不得有抄襲、翻譯、改寫之情形；得獎者違反著作權
      法或其他法令等情形者，主(承)辦單位得於事實認定後，取消 

      其入圍及得獎資格，並追繳其已領得之獎金、獎牌或獎狀，並
      應自負法律責任不得異議。

  (六)主(承)辦單位對於入選作品有修改為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

      總會會歌之權利。

  (七)凡繳交作品參加本會全大運歌詞徵選者，視同遵守本辦法各項
      規定。

七、本活動簡章陳  教育部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補充
    之，修正時亦同。
「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」歌詞徵選報名表
	報名表及參賽作品
	編號

(由本會填寫)
	

	姓   名
	
	性別
	
	出生日期
	年   月   日

	
	
	
	
	身分證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   單     位
	(無則免填)

	戶籍地址

(請詳填)
	□□□-□□(郵遞區號請務必填寫)



	通訊地址

(請詳填)
	□□□-□□(郵遞區號請務必填寫)   □同戶籍地址

     

	連絡電話

(含區域號碼)
	手機：               (H)：               (O)：

	歌詞內容
	

	歌詞創作理念

說明
	

	注意事項
	本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延長。


「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」歌詞徵選
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
一、本人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章）
 同意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與受讓人中華民國大專
 院校體育總會所有。
二、參加作品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權行為，或不符徵選之規定者，一切法律責任概由本人自行負責，且無異議退還獎金、獎牌或獎狀。

讓與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戶籍地址：
受讓人：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

負責人：
地址：

簽署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